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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 5000套家具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胡集镇返乡创业园

主要产品名称 家具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 5000套家具项目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 5000套家具项目

建设项目环评时

间
2017.12 开工建设时间 /

调试时间 2018.09.21-2018.12.20 验收现场监测

时间
2018.09.28-09.29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菏泽市牡丹区环境保

护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潍坊工程咨询院有限公

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

位

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

司

环保设施施工

单位
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50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

算
70万元 比例 1.4%

实际总概算 4956万元 环保投资 64万元 比例 1.29%

验收监测依据

1、国务院令（2017）第 682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2017.10）。

2、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2017.11）。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

4、《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5000套家具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2017.12）。

5、《关于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5000套家具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批复》（菏牡环报告表 [2017]41号）。

6、检测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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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

测评价

标准、标

号、级

别、限值

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执行《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3）表 2重点控制区标准限值，颗粒物有组织排放速率和无

组织排放浓度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新污

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甲苯、二甲苯和 VOCs有组织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执行《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标准 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家具制造企业

甲苯、二甲苯和 VOCs排放限制；无组织排放浓度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2厂界监控点甲苯、

二甲苯和 VOCs浓度限制。

本项目污染物排放限制见下表。

污染

物
行业及工段 单位

限

值
标准来源

颗粒

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mg/m³ 1.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表 2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

排气筒

高 15m 排放速率 kg/h 3.5

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mg/m³ 10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3）表 2重
点控制区标准限值

甲苯

和二

甲苯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³ 20

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

业》（DB37/2801.3-2017）
表 1家具制造企业甲苯、二

甲苯和 VOCs排放限值及

表 2厂界监控点甲苯、二甲

苯和 VOCs浓度限值

排气筒

高 15m 排放速率 kg/h 1.0

甲苯厂界监测点浓度限值 mg/m³ 0.2

二甲苯厂界监测点浓度限

值
mg/m³ 0.2

VOCs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mg/m³ 40
排气筒

高 15m 排放速率 kg/h 2.4

厂界监测点浓度限值 mg/m³ 2.0

噪声营运期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 2

类标准；

类别 昼间 dB(A) 夜间 dB(A)

2类声功能区标准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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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胡集镇返乡创业园（地理位置

及平面布置图详见附件），项目总投资 495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4万元，项目总占

地面积约 7000m2，主要包括生产车间、办公室以及其他辅助工程，项目投产后可形

成年产 5000套家具的规模。职工定员 50人，每天 8小时，全年生产时间为 300d，

2400h。项目工程组成见下表 2-1。

表 2-1 项目组成一览表

序号
工程类

别
工程名称 环评规模 实际建设情况

1 主体工

程

生产车

间
钢架结构，占地面积 7000m2 租赁现有 同环评

底漆喷

漆房

底漆喷漆间 7m*7m*4.0m，底漆

烘干室 23m*7m*4.0m
位于车间内，

新建
同环评

面漆喷

漆房

面漆喷漆间 7m*7m*4.0m，面漆

烘干室 15m*7m*4.0m
位于车间内，

新建
同环评

2 辅助工

程
办公区 框架结构，100m2 租赁现有 同环评

3 公用工

程

给排水
供水由园区供水管网供给；排水采取雨污分流

制
同环评

供热 项目生产采用电加热，办公室采用空调供热 同环评

供电 由园区供电站供给 同环评

4 环保工

程
废水

喷漆产生的高浓度漆雾净化废水交由资质单位

处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外运用作农

田肥料。

同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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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

①生产过程产生粉尘经中央除尘系统收集处理

后通过一根 15m排气筒（3#）排入大气，达标

排放。未收集的粉尘经车间机械通风与自然通

风相结合，无组织达标排放

②项目底漆喷漆、烘干废气经过水旋+UV光解

设备+活性炭固定床吸附分解后经 15米排气筒

（1#）排放，未收集的颗粒物、VOCs经过加

强车间通排风，加强厂区绿化措施，达标排放。

③项目面漆喷漆、烘干废气经过水旋+UV光解

设备+活性炭固定床吸附分解后经 15米排气筒

（2#）排放，未收集的颗粒物、VOCs经过加

强车间通排风，加强厂区绿化措施，达标排放。

④刷胶过程中产生的 VOCs由车间排风扇结合

自然通风无组织达标排放

同环评

噪声
选用低噪声设备；加强厂房密闭性，车间采用

隔声门、窗
同环评

固废

①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定期清理、外售，加工

过程中下脚料统一收集、外售；②生产过程废

漆桶、废胶桶、废活性炭、漆渣、漆雾净化废

液属危险废物，统一存放后委托资质单位安全

处理；③生活垃圾设置垃圾桶及固废临时堆放

点，定期由环卫部门外运处理。

同环评

表 2-2 项目产品方案

序号 名称 单位 生产能力 备注

1 家具 套 5000

原辅材料消耗、生产设备：

表 2-3主要原辅材料消耗一览表

序号 原料名称 年需要量 规格

原材料

橡胶木 150m3 密度 0.65g/cm3

松木 150m3 密度 0.52g/cm3

榆木 50m3 密度 0.54g/cm3

密度板 100m3 1220mm*2440mm

刨花板 100m3 1220mm*244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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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材料

五金件 5000套 --

油性底漆 3.359吨 20kg/桶

油性面漆 3.194吨 20kg/桶

稀释剂 2.185吨 20kg/桶

白乳胶 3吨 25kg/桶

水性底漆 6.714吨 20kg/桶

水性面漆 6.946吨 20kg/桶

活性炭 0.5吨 初次填充量为 250kg，每半年更

换一次

表 2-4主要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数量（台/套） 实际数量 备注

1 推台锯 3 3

2 推台锯 3 3

3 钻孔机 2 1

4 带宽砂光机 1 1

5 带宽砂光机 1 0

6 带宽砂光机 1 0

7 冷压机 3 5

8 雕刻机 2 3

9 四面刨 2 0

10 平刨 2 1

11 压刨 2 1

12 顺锯 3 0

13 中央除尘系统 1 1

14 活性炭固定床+UV光解 2 3

15 打磨柜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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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及水平衡：

（一）供水工程

项目用水由园区供水管网供给，供水管径为 DN400，供水系统采用下行上给式供

水方式。供水量充足，供水水质、供水水压、供水设施完全能够满足用水需求。

项目用水主要为职工生活用水、漆雾净化水补水、水性漆配漆用水。

（1）生活用水

工人生活用水定额按 50L/人•日计算，项目定员 50人，则日生活用水量为 2.5m3/d，

预计年工作时间 300d，折合年用水量 750m3/a。

（2）漆雾净化水补水

项目设置 2个喷漆房，底漆喷漆房循环水池补水量为 0.6m3/h，面漆喷漆房循环

水池补水量为 0.7m3/h，项目每个漆房的喷漆总时间为 1440h，补水量为 1872m3/a。

漆雾净化循环水池中的水每周须处理一次，捞出漆渣后循环使用，每六个月（150

个工作日）排放一次浓水，底漆喷漆室排放量约为 6m3/次，12m3/a；面漆喷漆室排放

量约为 7m3/次，14m3/a。项目漆雾净化废液总排放量为 13m3/次，26m3/a，委托资质

单位定期处理。

（3）水性漆配漆用水

项目水性漆使用比例为 60%，水性漆以水作为稀释剂，项目使用底漆和面漆各一

种，根据水性漆调配比例，底漆与稀释剂比例为 9.0:1.0，面漆与稀释剂比例为 9.0:1.0

水作为稀释剂，因此水性漆配料用水量为 1.518t/a，配漆用水全部损耗。

（二）排水工程

项目排水实行“雨污分流、清污分流”。项目生活污水产污系数 0.8计，生活污水

产生量约 2m3/d（600m3/a）。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外运用作农田肥料。

图 1 全厂水平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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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

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工艺描述：

1、第一工段

项目所购原木、板材均为烘干后产品，无需再进行烘干处理。

（1）原木开料、锯切工段

此工段为原木的前处理工段，将整个木材进行开料处理，然后进行锯分成不同尺寸、

不同大小的方、圆木段，然后进入下一工段。此工段废气主要为粉尘，项目设置一套

中央除尘系统对本工段粉尘进行处理。

（2）木料、板材刷胶、冷压工段

此工段为木料开料后处理工段，因部分原木及板材下料后厚度不足以满足后续工

序生产要求，需要对下料板材人工刷胶后进行冷压处理，让板材拥有合适的厚度。此

工段废气主要为白乳胶 VOCs。原木、板材进行冷压处理后，进入项目二阶段机加工

工序。

2、机加工工段

机加工工段主要为木材的细加工工段，主要对上一工段的木材进行进一步细致加

工，包括车、铣、钻、刨、打磨、砂光、雕刻等。此工段废气主要为粉尘，设置中央

除尘系统对本工段粉尘进行处理。

3、喷漆、烘干工段

将机加工处理好的工件进行喷漆、烘干处理。

4、组装包装工段

本工段为产品的最后工段，根据产品规格进行最后组装，得到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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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污染工序：

1、废气：项目产生废气主要为木料加工产生的粉尘、刷胶过程中产生的 VOCs以及

喷漆过程中产生的固形颗粒物和 VOCs；

2、废水：项目废水包括喷漆产生的高浓度漆雾净化废水和职工生活污水。

本项目喷漆废气采用集气罩+水旋+UV光催化氧化，废水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3、噪声：本项目噪声源主要为各类加工设备运转产生的噪声。

4、固体废弃物：建设项目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固废为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生产工序

下脚料、生活垃圾以及废胶桶、废漆桶、废活性炭、漆渣。

图 2项目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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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一、主要污染源

1、废气

项目产生废气主要为木料加工产生的粉尘、刷胶过程中产生的 VOCs以及喷漆过

程中产生的固形颗粒物和 VOCs；

（1）本项目板材加工工序主要包括开料、锯、切、刨、铣、钻、砂光、雕刻、

打磨 9个不同的工序产生的粉尘通过集气罩收集，收集后粉尘进入中央集尘管道，进

入布袋除尘装置处理，经处理后粉尘经 15m高的排气筒有组织排放。未经集气罩收集

的粉尘无组织排放。

（2）项目喷漆完成后送至烘干室进行烘干，在此过程有一定量的有机废气产生，

主要为 VOCs。喷漆废气由综合处理效率 95%的水旋+UV+活性炭固定床处理后经 15

米高排气筒高空排放。

（3）底漆喷漆有组织颗粒物经过水旋+UV光解+活性炭固定床吸附后经15米排气

筒排放，未收集颗粒物为无组织排放。底漆喷漆有组织VOCs经过水旋+UV+活性炭固

定床处理后经15米排气筒排放，未收集的VOCs无组织排放。

2、废水

喷漆产生的高浓度漆雾净化废水交由资质单位处理；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

外运用作农田肥料。

3、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设备有开料、锯切、机加工设备、空压机、风机等，大部分该类

设备噪声源源强主要为 80~100dB（A）。

该项目采用以下噪声防治措施：

（1）主要设备的防噪措施

项目采取降噪措施，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车间各种水泵及风机等高噪声级设备

上安装隔声罩，连接处采用柔性接头，并设置在室内；采用减振基底；定期进行设备

检修，加装润滑剂，减轻设备运转时产生的噪声，确保噪声达标。

（2）设备安装设计的防噪措施

在设备、管道安装设计中，应注意隔震、防震、防冲击，减少气体动力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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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厂房建筑设计中的防噪措施

车间墙壁设置吸声材料，设置隔声门和楔形窗，降低室内混响，增大隔声量；高

噪声设备的车间尽量不要安排在靠近厂界的地方。

（4）生产中应将空压机、风机等高噪声设备设置在设备房内，设备房采用隔声、

吸声材料，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弃物

项目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固废为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生产工序下脚料、生活垃圾

以及废胶桶、废漆桶、废活性炭、漆渣。中央除尘系统收集粉尘定期收集外售；下脚料

经企业回收后作为废物出售；项目职工产生的生活垃圾定期由环卫部门外运。

项目刷胶、喷漆过程将产生废胶桶、废漆桶、废活性炭、漆渣、漆雾净化废液，废

胶桶危险废物委托资质单位定期安全处置。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后，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措施和处置方案满足《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修改单要求，危险废物处

理措施和处置方案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要

求，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5、总量控制

本项目无工艺废水产生，职工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处理后，定期外运堆肥，不外

排，因此无需申请废水总量指标。

二、污染物处理及排放

本项目污染物均妥善处理，污染物具体处理措施、排放去向及相关投资见表 3-1，

如下：

表 3-1 污染物处理措施、排放去向及相关投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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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

名称
治理方案 排放去向

环保投资

（万元）

大

气

污

染

物

木料加工

产生的粉

尘

颗粒物 布袋除尘 有组织排放

29

喷漆

VOCs、

二甲苯、

颗粒物

水旋+UV光解+活性炭 有组织排放

施胶 VOCs 水旋+UV光解+活性炭 有组织排放

水

污

染

物

生活污水

废水量、

COD、

BOD5、

氨氮

化粪池 不排放

3

喷漆废水 漆渣 危废贮存间
喷漆产生的高浓度漆雾净化

废水交由资质单位处理

固

体

废

物

收集粉尘 生产过程 固废暂存间 定期收集外售

21

木料下脚

料
生产过程 固废暂存间 定期收集外售

生活垃圾 生活、办公 定期由环卫部门外运 定期由环卫部门外运

废胶桶

生产过程

危废贮存间 委托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废漆桶 危废贮存间 委托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废活性炭 危废贮存间 委托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漆渣 危废贮存间 委托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漆雾净化

废液
危废贮存间 委托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噪

声

项目噪声主要为开料、锯切、机加工设备、空压机、风机设备产生的机械噪

声，噪声级在 75～95dB(A)之间，经采取隔音降噪措施后，厂界噪声能够达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11

合计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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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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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Ⅰ、环境影响报告表（摘要）

一、结论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年产 5000套家具项目，项目位于菏泽市牡丹区胡集镇返乡创业园 D8

车间，租赁原有生产车间及办公设施。由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出资建设，该项目

总投资 5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70万元。总用地面积 7000m2，项目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项目合理性分析

1、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项目不属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 21号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修正）》中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规定，属于允许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选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菏泽市牡丹区胡集镇返乡创业园 D8车间，租赁原有生产车间及办

公设施，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2年 5月 30日发布的 “关于

发布实施《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

的通知”中规定，项目不属于《禁止目录》和《限制目录》中的建设项目，不属于

该文件中限批或禁批的范围。

本项目位于菏泽市牡丹区胡集镇返乡创业园 D8车间，租赁原有生产车间及办

公设施。用地性质为预留工业用地，本项目用地符合规划。

（三）环境质量现状

1、环境空气

项目所在地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属二类区，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项目附近评价区域大气质量现状较好，各项监测因子(SO2、NO2、PM10、PM2.5)

均无超标现象，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要求。

2、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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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地地表水环境质量较好，水环境质量满足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III 类标准要求；项目所在地地下水环境质量较好，水环境质量

标准达到国家《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Ⅲ类标准。

3、声环境

项目所在地厂界周围环境噪声质量基本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标准，声环境质量较好。

（四）环境影响分析

该项目的主要污染物有废气、废水、噪声和固废等。各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

如下：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产生废气主要为木料加工产生的粉尘、刷胶过程中产生的 VOCs以及喷漆

过程中产生的固形颗粒物和 VOCs；

（1）木料粉尘

本项目板材加工工序主要包括开料、锯、切、刨、铣、钻、砂光、雕刻、打磨

9个不同的工序，在加工过程中会产生粉尘，对比同类项目，粉尘的产生量约为

2.903t/a（每个工序按木料用量的 0.1%估算，项目总木料用量为 322.5t/a，总粉尘量

即为木料的 0.9%），本环评采用分段收集，在每个机器产尘口设置收集点，机器

上带有感应装置，设备运行时，收集口开启，粉尘由排气口进行中央除尘系统处理。

项目中央除尘器设计引风机总风量为 30000m3/h，年作业 300天，收集率按 95%计，

则项目有组织粉尘产生量约为 2.758t/a（1.149kg/h），产生浓度为 38.3mg/m3；收集

后的粉尘由中央除尘系统收集处理（处理效率 95%）后，经一根 15米排气筒（3#）

高空排放，则粉尘排放量为 0.138t/a（0.058kg/h），排放浓度为 1.93mg/m3。有组织

粉尘排放速率及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3）“重点控制区”标准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未收集的 5%的粉尘在车间呈无组织排放，粉尘无组织排放量为 0.145t/a，通过

车间机械通风和自然通风相结合排出，无组织达标排放。经预测，项目无组织粉尘

浓度小于 1.0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无

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1.0mg/m3的要求，对周围大气境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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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乳胶 VOCs

本项目使用白乳胶是用途最广、用量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水溶性胶粘剂之一，

是由醋酸乙烯单体在引发剂作用下经聚合反应而制得的一种热塑性粘合剂。它是以

水为分散介质进行乳液聚合而得，是一种水性环保胶。具有成膜性好、粘结强度高，

固化速度快、耐稀酸稀碱性好、使用方便、价格便宜、不含有机溶剂等特点。本项

目白乳胶使用量为 3.0t/a，类别同类项目，VOCs产生量约为 0.003t/a（胶用量的 0.1%

估算），产生量极少且白乳胶胶本身无毒、安全、无异味、无刺激性、无甲醛等有

害气体释放，因此此部分 VOCs由车间排风扇结合自然通风无组织达标排放。经预

测，项目无组织 VOCs浓度小于 2.0mg/m3，排放浓度能够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2标准（2.0mg/m3）。

（3）喷漆废气

喷漆废气主要为喷漆过程产生的颗粒物、VOCs、二甲苯及烘干工序产生的

VOCs、二甲苯。

①1#排气筒污染物排放情况

Ⅰ：颗粒物

根据物料平衡，项目底漆喷漆颗粒物产生量为2.613t/a，有组织颗粒物产生量

为2.482t/a，产生速率为4.309kg/h，产生浓度为61.557mg/m3。经过水旋+UV光解+

活性炭固定床吸附后经15米排气筒（1#）排放，综合处理效率为95%，底漆喷漆有

组织颗粒物排放量为0.124t/a，排放速率为0.215kg/h，排放浓度为3.071mg/m3。。排

放浓度能够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

重点控制区”标准，排放速率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2排放标准的要求。

未收集颗粒物为0.131t/a，无组织排放。经预测，厂界浓度小于1.0mg/m3，能够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标准的要求

。

Ⅱ：VOCs

根据物料平衡，项目底漆喷漆VOCs产生量为1.811t/a，有组织VOCs产生量为

1.720t/a，产生速率为1.194kg/h，产生浓度为17.057mg/m3。经过水旋+UV+活性炭

固定床处理后经15米排气筒（1#）排放，底漆喷漆有组织VOCs排放量为0.086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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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速率为0.060kg/h，排放浓度为0.857mg/m3。排放速率及排放浓度能够满足《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1第II时段标

准（浓度：40 mg/m3；排放速率：15m，2.4kg/h）的要求。

未收集的VOCs0.091t/a，无组织排放。经预测，厂界浓度小于2.0mg/m3，能够满

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2标准（2.0mg/m
3）的要求。

Ⅲ：二甲苯

因只有油漆中含有二甲苯，本次环评计算是只考虑喷涂油漆的时间。根据物料

平衡，项目底漆喷漆二甲苯产生量为0.448t/a，有组织二甲苯产生量为0.426t/a，产

生速率为0.739g/h，产生浓度为10.557mg/m3。经过水旋+UV+活性炭固定床处理后

经15米排气筒（1#）排放，底漆喷漆有组织二甲苯排放量为0.021t/a，排放速率为

0.036kg/h，排放浓度为0.514mg/m3。排放速率及排放浓度能够满足《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标准 第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1第II时段标准（浓度：

20 mg/m3；排放速率：15m，1.0kg/h）的要求。

未收集的二甲苯0.022t/a，无组织排放。经预测，厂界浓度小于1.2mg/m3，能够

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2标准（

0.2mg/m3）的要求。

②2#排气筒污染物排放情况

Ⅰ：颗粒物

根据物料平衡，项目面漆喷漆颗粒物产生量为2.604t/a，有组织颗粒物产生量

为2.474t/a，产生速率为4.295kg/h，产生浓度为45.211mg/m3。经过水旋+UV光解+

活性炭固定床吸附后经15米排气筒（2#）排放，综合处理效率为95%，底漆喷漆有

组织颗粒物排放量为0.124t/a，排放速率为0.215kg/h，排放浓度为2.263mg/m3。。排

放浓度能够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

重点控制区”标准，排放速率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表2排放标准的要求。

未收集颗粒物为0.13t/a，无组织排放。经预测，厂界浓度小于1.0mg/m3，能够

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标准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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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VOCs

根据物料平衡，项目面漆喷漆VOCs产生量为1.831t/a，有组织VOCs产生量为

1.739t/a，产生速率为1.208kg/h，产生浓度为12.716mg/m3。经过水旋+UV+活性炭

固定床处理后经15米排气筒（2#）排放，面漆喷漆有组织VOCs排放量为0.087t/a，

排放速率为0.060kg/h，排放浓度为0.632mg/m3。排放速率及排放浓度能够满足《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1第II时段标

准（浓度：40 mg/m3；排放速率：15m，2.4kg/h）的要求。

未收集的VOCs0.092t/a，无组织排放。经预测，厂界浓度小于2.0mg/m3，能够满

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2标准（2.0mg/m
3）的要求。

Ⅲ：二甲苯

因只有油漆中含有二甲苯，本次环评计算是只考虑喷涂油漆的时间。根据物料

平衡，项目面漆喷漆二甲苯产生量为0.426t/a，有组织二甲苯产生量为0.405t/a，产

生速率为0.703g/h，产生浓度为7.400mg/m3。经过水旋+UV+活性炭固定床处理后经

15米排气筒（2#）排放，底漆喷漆有组织二甲苯排放量为0.020t/a，排放速率为

0.035kg/h，排放浓度为0.368mg/m3。排放速率及排放浓度能够满足《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标准 第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1第II时段标准（浓度：

20 mg/m3；排放速率：15m，1.0kg/h）的要求。

未收集的二甲苯0.021t/a，无组织排放。经预测，厂界浓度小于1.2mg/m3，能够

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2标准（

0.2mg/m3）的要求。

由于本项目无组织排放源均处于同一个车间内，视为一个单元，项目无组织排

放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VOCs、二甲苯，排放量分别为 0.406t/a、0.186t/a、0.043t/a。

本次评价采用大气 08新导则中推荐的 SCREEN3估算模式进行预测，经预测，项

目无组织下风向 VOCs最大落地点浓度小于 2.0mg/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

准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2标准（2.0mg/m3），无组织

下风向颗粒物最大落地点浓度小于 1.0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1.0mg/m3的要求，无组织下风

向二甲苯最大落地点浓度小于 0.2mg/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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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2标准（0.2mg/m3）的要求，对周围大气境影

响很小。

综上所述，本项目废气的排放浓度能够满足相应标准要求，项目排放的大气污

染物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水环境影响分析

1、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营运后，产生的污水主要是来自项目生活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cr、

SS、BOD5、氨氮等。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外运用作农田肥料。对周围水体

环境造成的影响较小。

2、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厕所、固废、危废暂存区采取严格的防渗措施，生活污水直接外排下渗的

可能性很小，不会对该区域地下水造成不良影响。

①项目建成后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定期由周边农户连同化粪池

污泥一起清运堆肥，对周围地表水环境造成的影响很小。

另外，该项目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密闭管道、污水产生的地面防渗）并

加强管理，可消除本项目生活污水对地下水的影响。

②原材料严禁露天堆放，防止雨天雨水冲刷，导致废水通过地面下渗污染地下

水。

③生活垃圾严禁乱堆乱倒，应定点集中收集，收集装置需采用防渗材料。

④项目对漆房、危废暂存区进行重点防渗处理

综上所述，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不会对区域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3）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是生产设备噪声，车间内噪声值在 80～100分贝。在设备选

型时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运行时，尽量减少两个或以上的高噪声设备同时使用。

高噪声设备合理布置，尽量远离厂界和办公休息区。加强厂房密闭性，采用隔声门、

窗，墙壁加贴吸声材料，经常保养和维护，避免在不良状态下运行。厂内各噪声源

与厂界设置隔离带，在隔离带种树木花草，进行厂区绿化。采取上述措施后，厂界

外噪声可以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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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建设项目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固废为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生产工序下脚料、生

活垃圾以及废胶桶、废漆桶、废活性炭、漆渣。中央除尘系统收集粉尘数量约为

2.620t/a，定期收集外售；下脚料产生量按照用量的 1%估算，产生量约为 3.225t/a，

经企业回收后作为废物出售；项目每人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0.5kg/d，则项目职工产生

的生活垃圾 7.5t/a，定期由环卫部门外运。

项目刷胶、喷漆过程将产生废胶桶、废漆桶、废活性炭、漆渣，废胶桶产生量为

120个/年，废漆桶产生量为 1122个，废活性炭产生量为 0.748t/a，危险废物类别为

“HW49 其他废物”，危险废物编号为“900-041-49—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

的废弃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水旋系统对喷漆颗粒物的处理效率为 90%，

因项目同时使用水性漆及油漆，漆渣统一委托资质单位处理，漆渣产生量为 4.461/a，

危险废物类别为“HW12 染料、涂 料废物”，危险废物编号为“900-252-12—使用油漆

（不包括水性漆）、有机溶 剂进行喷漆、上漆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漆雾净化废液产

生量为 26m3/a，委托资质单位定期安全处置。

项目固体废物处置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年第 36号）标准要求，危

险废物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标准，对

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5）卫生防护距离

项目以生产车间设置 10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防护距离内无敏感点，符合要求。

（6）总量控制

项目采用电加热设备，无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

集后，外运用作农田肥料，无需申请总量控制指标。

（五）项目环保措施与要求

项目环保措施一览表如下：

表 9-1 建设项目环保措施一览表

实施阶

段

影响因

素
措施

运营期

废水 1、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外运用作农田肥料。

废气
1、生产工序产生木料粉尘经中央除尘系统处理后通过

15m排气筒排入大气，达标排放。未收集的粉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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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机械通风与自然通风相结合，无组织达标排放

2、刷胶过程中产生的 VOCs由车间排风扇结合自然通

风无组织达标排放

3、喷漆、烘干过程产生的颗粒物、VOCs、二甲苯经水

旋+UV+活性炭固定床吸附后 15米高排气筒排放，

未收集的经车间排风扇达标排放

噪声

1、选用低噪声设备，采用隔声、减震等措施；

2、厂区内设置绿化带，建设挡墙；

3、尽量将高噪声机械设备放置在远离居民区处。

固废

1、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外运处理。

2、除尘系统收集粉尘定期收集外售。

3、工序木料下脚料定期收集外售。

4、工序废胶桶、废漆桶、废活性炭、漆渣、漆雾净化

废液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在运营过程中产生污染较少，且治理措施得

当，废气、废水、噪声均能达标排放，固体废物能够合理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

小。本项目严格按要求进行污染防治措施建设，保证其资金落实到位，实现主体工

程与防治污染措施的“三同时”，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和维护，建立和完善项目

区内环保机构和规范环保管理制度。在上述前提条件下，本项目的建设不致改变拟

选址所在区域的环境功能，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二、建议

1、对项目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和固体废弃物等污染物，严格按照本报告表

中提出的环保治理方案实施，加强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划定噪声防护距离和落实污染

防治措施，认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切实从源头防止环境污染和投诉

纠纷。

2、提倡清洁生产，节约能源、水资源和原材料，将污染消灭在生产过程中。

3、生活废水应采取严格的防渗措施，以防跑冒滴漏现象发生。

4、设置必要的环境管理人员，严格控制各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5、加强厂区绿化，防治污染、保护环境，充分发挥绿地保护功能和改善生态

环境的作用，确保项目环境优美整洁。

6、严格管理，并且完善消防措施，在室内外设置消火栓和各类灭火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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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见表 5-1，如下：

表 5 -1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一览表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评价

1、按照“雨污分流”原则设计建设排水系统，喷

漆工艺在封闭式水旋式喷漆室进行，废水处理

后可进行回用，产生的高浓漆雾净化废水，全

部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外运用作农田肥料。

经核实，喷漆产生的高浓度漆雾

净化废水交由资质单位处理；生

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外运用

作农田肥料。

已落实

2、开料、锯切、钻铣刨、砂光打磨、雕刻封

边等工序产生的粉尘在每个机器产尘口设置收

集点经中央除尘系统处理后通过 15m排气筒排

入大气，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DB37/2376-2013）重点控制区标

准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喷漆工序挥

发性有机废气在封闭式水旋式喷漆室进行废气

经UV+活性炭固定床处理后经 15米高排气筒高

空排放；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部

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第

Ⅱ时段标准；颗粒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标准要求及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3）重点控制区标准要求。

本项目板材加工工序主要包括开

料、锯、切、刨、铣、钻、砂光、

雕刻、打磨 9 个不同的工序产生

的粉尘通过集气罩收集，收集后

粉尘进入中央集尘管道，进入布

袋除尘装置处理，经处理后粉尘

经 15m高的排气筒有组织排放。

未经集气罩收集的粉尘无组织排

放。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DB37/2376-2013）重点控制区

标准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表 2 二

级标准。

喷漆工序挥发性有机废气在

封闭式水旋式喷漆室进行废气经

UV+活性炭固定床处理后经 15米

高排气筒高空排放；满足《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部分：家

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

表 1第Ⅱ时段标准；颗粒物排放满

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标准要求

及《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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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控制区标准要求。

3、营运期要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

厂区。对噪声源采取局部封闭及减振、降噪等

措施，及时更换老化设备，确保厂界噪声稳定

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经核实，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

布置厂区。对噪声源采取局部封

闭及减振、降噪等设置。经检测，

项目噪声稳定达到《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18）2类标准要求。

已落实

4、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木料、粉尘、废包装

材料为一般性固体废弃物，可外售进行综合利

用；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固

废暂存场所做到“防渗漏、防雨淋、防流失”措施，

不得随意抛卸。废胶桶、废漆桶、废活性炭、

漆渣、漆雾净化废液属于危险废物按《危险废

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

修改单的要求进行贮存、运输、处置，并交由

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集中处理。

项目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固

废为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生产工

序下脚料、生活垃圾以及废胶桶、

废漆桶、废活性炭、漆渣。中央除

尘系统收集粉尘定期收集外售；下

脚料经企业回收后作为废物出

售；项项目职工产生的生活垃圾定

期由环卫部门外运。

项目刷胶、喷漆过程将产生废

胶桶、废漆桶、废活性炭、漆渣、

漆雾净化废液，废胶桶危险废物委

托资质单位定期安全处置。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后，一般

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措施和处置

方案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

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及修改单要求，

危险废物处理措施和处置方案满

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及修改单要求，

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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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本次验收检测采用的检测方法见表 5-2。

5-2检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2、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检测过程中的质量保证措施按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发的《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管理规

定》（暂行）的要求进行，实施全过程质量保证，保证了检测过程中各检测点位布置的科

学性和可比性；检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或推荐）分析方法，检测人

员经过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检测数据实行了三级审核制度，经过复核、审核，最后由授

权签字人签发。

3、噪声检测分析质量保证

厂界噪声检测按《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进行。质量

保证和质控按照国家环保局《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噪声部分）进行。噪声仪器在检测前

后进行校准，声级计测量前后仪器的示值偏差相差不大于 0.5dB。

检测项目 检测分析方法 检测依据
方法最低检

出限

固定源 VOCs
（苯、甲苯、二

甲苯）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4-2014 /

无组织 VOCs
（苯、甲苯、二

甲苯）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

法
HJ 644-2013 /

颗粒物 重量法 GB/T15432-1995 0.001mg/m3

固定源颗粒物
重量法 HJ 836-2017 1.0mg/m3

重量法 GB/T 16157-1996 /

噪声 噪声分析仪法 GB12348-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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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气体检测分析质量保证

为保证监测分析结果准确可靠，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严格按照《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

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与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监测规定和要求执行。有组织

废气监测严格按照《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1996）进行。被测排放物的浓度在仪器量程的有效范围，方法的检出限应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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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1. 验收检测内容

表 6-1：检测信息一览表

2、厂界噪声监测

（1）监测布点

厂区内高噪声设备对应的四个厂界各布设 1个监测点位，共 4个点。

（2）监测项目

等效连续 A声级 Leq(A)。

（3）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2天，昼间、夜间各 1次。

（4）监测分析方法

测量方法按《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进行。

采样日期 采样点位 检测项目 采样频次

2018年 09
月 28日-29

日

1#除尘设备废气进、出口 颗粒物 检测 2天，3次/天

2#光氧催化废气处理设备

进、出口

VOCs（苯、甲苯、二甲

苯）
检测 2天，3次/天

3#光氧催化废气处理设备

进、出口

VOCs（苯、甲苯、二甲

苯）
检测 2天，3次/天

4#光氧催化废气处理设备

进、出口

VOCs（苯、甲苯、二甲

苯）
检测 2天，3次/天

5#光氧催化废气处理设备

进、出口

VOCs（苯、甲苯、二甲

苯）
检测 2天，3次/天

厂界上风向设 1个参照点

厂界下风向设 3个监控点

VOCs（苯、甲苯、二甲

苯）、颗粒物
检测 2天，4次/天

厂界四周 噪声
连续 2天，昼、夜间

各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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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本项目年工作日 300天，白班 8小时工作制。企业正常生产，污染治理设施运

转正常。本项目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 5000套实木家具，验收监测期间企业正常生产，

监测期间，实际生产负荷 14套实木家具为设计负荷的 84.9%，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75％以上的基本要求。工况达到验收要求的 75％以上，符合验收监测的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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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结果：

1、检测结果

表 7-1：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时间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mg/m3）

1#上风向 2#下风向 3#下风向 4#下风向

2018.09.2
8 VOCs

0.559 0.813 0.724 0.784

0.612 0.697 0.700 0.813

0.574 0.710 0.723 0.758

0.561 0.732 0.743 0.780

2018.09.2
9 VOCs

0.566 0.705 0.728 0.781

0.587 0.747 0.752 0.838

0.544 0.732 0.727 0.764

0.596 0.723 0.738 0.741

2018.09.2
8 苯

0.0005 0.0004 0.0006 0.0004

0.0005 0.0005 0.0006 0.0005

0.0006 0.0005 0.0007 0.0005

0.0005 0.0005 0.0007 0.0004

2018.09.2
9 苯

0.0006 0.0005 0.0006 0.0005

0.0005 0.0004 0.0007 0.0005

0.0006 0.0005 0.0007 0.0005

0.0006 0.0005 0.0007 0.0005

2018.09.2
8 甲苯

0.0033 0.0212 0.0035 0.0344

0.0030 0.0324 0.0040 0.0382

0.0030 0.0352 0.0037 0.0303

0.0020 0.0304 0.004 0.0399

2018.09.2
9 甲苯

0.0029 0.0385 0.0033 0.0105

0.0030 0.0322 0.0041 0.0301

0.0032 0.0371 0.0038 0.0286

0.0031 0.0415 0.0037 0.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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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1：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时间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mg/m3）

1#上风向 2#下风向 3#下风向 4#下风向

2018.09.2
8 对/间二甲苯

0.0033 0.0042 0.0041 0.0053

0.0039 0.0052 0.0046 0.0024

0.0029 0.0036 0.0041 0.0039

0.0023 0.0034 0.0045 0.0008

2018.09.2
9 对/间二甲苯

0.0038 0.0052 0.0047 0.0038

0.0035 0.0037 0.0033 ＜0.0006

0.0025 0.0017 0.0036 0.0037

0.0030 0.0033 0.0033 0.0056

2018.09.2
8 邻二甲苯

0.104 0.133 0.131 0.128

0.122 0.122 0.0982 0.158

0.113 0.139 0.140 0.119

0.0779 0.143 0.112 0.146

2018.09.2
9 邻二甲苯

0.0556 0.114 0.0877 0.169

0.0827 0.121 0.153 0.173

0.123 0.168 0.155 0.129

0.0871 0.144 0.144 0.108

2018.09.2
8 颗粒物

0.256 0.393 0.385 0.412

0.228 0.359 0.357 0.397

0.231 0.351 0.379 0.357

0.239 0.352 0.377 0.353

2018.09.2
9 颗粒物

0.250 0.418 0.354 0.368

0.211 0.420 0.380 0.397

0.256 0.403 0.354 0.411

0.246 0.361 0.382 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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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固定源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1）

检测时间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排放浓度（mg/m3）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18.09.2
8

1#除尘设备排

气筒进口

颗粒物 60.7 65.6 63.4 63.2 0.785 0.843 0.820 0.816

流量（Nm³/h） 12940 12843 12937 12907 --- --- --- ---

1#除尘设备排

气筒出口

颗粒物 5.5 6.3 6.0 5.9 0.0618 0.0709 0.0673 0.0667

流量（Nm³/h） 11228 11259 11217 11235 --- --- --- ---

净化效率（%） 颗粒物 --- --- --- --- 92.1 91.6 91.8 91.8

2018.09.2
9

1#除尘设备排

气筒进口

颗粒物 62.4 66.8 63.9 64.4 0.807 0.857 0.827 0.830

流量（Nm³/h） 12931 12835 12937 12901 --- --- --- ---

1#除尘设备排

气筒出口

颗粒物 5.7 6.2 5.9 5.9 0.0640 0.0696 0.0658 0.0664

流量（Nm³/h） 11222 11222 11148 11197 --- --- --- ---

净化效率（%） 颗粒物 --- --- --- --- 92.1 91.9 92.0 92.0

备注：本项目固定源废气参考《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表 2重点控制区颗粒物排放浓度限值要求（10mg/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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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固定源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2)

检测时间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排放浓度（mg/m3）（实测）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18.09.28

2#光氧催化设

备进口

VOCs 44.9 58.0 56.3 53.1 0.524 0.676 0.654 0.618

苯 0.071 0.111 0.101 0.094 8.29×10-4 1.29×10-3 1.17×10-3 1.10×10-3

甲苯 1.64 1.70 0.785 1.38 0.0191 0.0198 9.12×10-3 0.0160

对/间二甲苯 5.77 11.8 10.7 9.42 0.0674 0.138 0.124 0.110

邻二甲苯 4.29 10.6 8.70 7.86 0.0501 0.124 0.101 0.0916

标干流量（Nm3/h） 11675 11663 11622 11653 --- --- --- ---

2#光氧催化设

备出口

VOCs 9.26 19.1 13.4 13.9 0.0946 0.195 0.136 0.142

苯 0.043 0.031 0.034 0.036 4.39×10-4 3.17×10-4 3.44×10-4 3.67×10-4

甲苯 0.098 0.021 0.304 0.141 1.00×10-3 2.15×10-4 3.07×10-3 1.43×10-3

对/间二甲苯 2.68 4.79 0.603 2.69 0.0274 0.0490 6.10×10-3 0.0275

邻二甲苯 2.10 3.04 0.375 1.84 0.0215 0.0311 3.79×10-3 0.0188

标干流量（Nm3/h） 10216 10227 10113 10185 --- --- --- ---

VOCs去除效率（%） --- --- --- --- 82.0 71.1 79.3 77.1

备注：本项目固定源 VOCs、二甲苯排放浓度及速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第Ⅱ时段标准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限值要求（VOCs排放浓度≤40mg/m³，排放速率≤2.4kg/h；甲苯与二甲苯排放浓度≤20mg/m³，排放速率≤1.0kg/h；苯排放浓度≤0.5mg/m³，排

放速率≤0.2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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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固定源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3)

检测时间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排放浓度（mg/m3）（实测）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18.09.29

2#光氧催化设

备进口

VOCs 40.7 52.1 50.3 47.7 0.473 0.840 0.589 0.634

苯 0.073 0.101 0.096 0.090 8.49×10-4 1.63×10-3 1.12×10-3 1.20×10-3

甲苯 1.59 2.02 0.690 1.43 0.0185 0.0326 8.08×10-3 0.0197

对/间二甲苯 5.08 10.8 9.75 8.54 0.0591 0.174 0.114 0.116

邻二甲苯 4.29 10.0 8.29 7.53 0.0499 0.161 0.0971 0.103

标干流量（Nm3/h） 11627 16119 11710 13152 --- --- --- ---

2#光氧催化设

备出口

VOCs 8.39 16.6 13.0 12.7 0.0866 0.183 0.132 0.134

苯 0.042 0.028 0.029 0.033 4.34×10-4 3.09×10-4 2.94×10-4 3.45×10-4

甲苯 0.129 0.020 0.318 0.156 1.33×10-3 2.21×10-4 3.22×10-3 1.59×10-3

对/间二甲苯 2.46 4.36 0.590 2.47 0.0254 0.0481 5.97×10-3 0.0265

邻二甲苯 1.87 2.66 0.364 1.63 0.0193 0.0293 3.69×10-3 0.0174

标干流量（Nm3/h） 10322 11027 10124 10491 --- --- --- ---

VOCs去除效率（%） --- --- --- --- 81.7 78.2 77.7 78.9

备注：本项目固定源 VOCs、二甲苯排放浓度及速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 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 第Ⅱ时段标准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限值要求（VOCs 排放浓度≤40mg/m³，排放速率≤2.4kg/h；甲苯与二甲苯排放浓度≤20mg/m³，排放速率≤1.0kg/h；苯排放浓度≤0.5mg/m

³，排放速率≤0.2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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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固定源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4)

检测时间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排放浓度（mg/m3）（实测）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18.09.28

3#光氧催化设

备进口

VOCs 86.5 72.8 72.6 77.3 0.791 0.673 0.687 0.717
苯 0.281 0.155 0.157 0.198 2.57×10-3 1.43×10-3 1.49×10-3 1.83×10-3

甲苯 7.43 1.22 0.616 3.09 0.0679 0.0113 5.83×10-3 0.0283
对/间二甲苯 12.3 16.3 13.7 14.1 0.112 0.151 0.130 0.131
邻二甲苯 11.2 11.2 10.5 11.0 0.102 0.104 0.0994 0.102
标干流量

（Nm3/h） 9141 9243 9463 9282 --- --- --- ---

3#光氧催化设

备出口

VOCs 30.7 28.9 28.1 29.2 0.328 0.308 0.303 0.313
苯 0.032 0.047 0.031 0.037 3.42×10-4 5.01×10-4 3.34×10-4 3.93×10-4

甲苯 0.341 0.238 0.405 0.328 3.64×10-3 2.54×10-3 4.37×10-3 3.52×10-3

对/间二甲苯 0.725 5.65 0.666 2.35 7.75×10-3 0.0603 7.18×10-3 0.0251
邻二甲苯 0.513 2.12 0.500 1.04 5.48×10-3 0.0226 5.39×10-3 0.0112
标干流量

（Nm3/h） 10689 10669 10784 10714 --- --- --- ---

VOCs去除效率（%） --- --- --- --- 58.5 54.2 55.9 56.3

备注：本项目固定源 VOCs、二甲苯排放浓度及速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第Ⅱ时段标准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限值要求（VOCs排放浓度≤40mg/m³，排放速率≤2.4kg/h；甲苯与二甲苯排放浓度≤20mg/m³，排放速率≤1.0kg/h；苯排放浓度≤0.5mg/m³，排

放速率≤0.2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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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固定源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5)

检测时间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排放浓度（mg/m3）（实测）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18.09.29

3#光氧催化设

备进口

VOCs 85.4 77.2 78.1 80.2 0.787 0.722 0.740 0.749

苯 0.291 0.196 0.154 0.214 2.68×10-3 1.83×10-3 1.46×10-3 1.99×10-3

甲苯 6.83 1.45 0.597 2.96 0.0630 0.0136 5.65×10-3 0.0274

对/间二甲苯 13.0 19.4 15.2 15.9 0.120 0.181 0.144 0.148

邻二甲苯 10.9 2.57 11.0 8.16 0.100 0.0240 0.104 0.0762

标干流量（Nm3/h） 9217 9347 9470 9345 --- --- --- ---

3#光氧催化设

备出口

VOCs 34.1 28.7 32.4 31.7 0.359 0.309 0.347 0.338

苯 0.042 0.032 0.049 0.041 4.42×10-4 3.45×10-4 5.24×10-4 4.37×10-4

甲苯 0.278 0.388 0.267 0.311 2.93×10-3 4.18×10-3 2.86×10-3 3.32×10-3

对/间二甲苯 6.27 0.564 5.95 4.26 0.0660 6.08×10-3 0.0637 0.0452

邻二甲苯 4.49 0.423 4.71 3.21 0.0473 4.56×10-3 0.0504 0.0341

标干流量（Nm3/h） 10524 10773 10699 10665 --- --- --- ---

VOCs去除效率（%） --- --- --- --- 54.4 57.2 53.1 54.9

备注：本项目固定源 VOCs、二甲苯排放浓度及速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第Ⅱ时段标准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限值要求（VOCs排放浓度≤40mg/m³，排放速率≤2.4kg/h；甲苯与二甲苯排放浓度≤20mg/m³，排放速率≤1.0kg/h；苯排放浓度≤0.5mg/m³，
排放速率≤0.2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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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固定源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6)

检测时间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排放浓度（mg/m3）（实测）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18.09.28

4#光氧催化设

备进口

VOCs 49.4 48.1 53.2 50.2 0.517 0.504 0.562 0.528

苯 0.078 0.092 0.096 0.089 8.17×10-4 9.64×10-4 1.01×10-3 9.32×10-4

甲苯 1.81 1.41 0.743 1.32 0.0189 0.0148 7.85×10-3 0.0139

对/间二甲苯 6.36 9.76 10.1 8.74 0.0666 0.102 0.107 0.0919

邻二甲苯 4.72 8.80 8.24 7.25 0.0494 0.0922 0.0871 0.0762

标干流量（Nm3/h） 10468 10477 10572 10506 --- --- --- ---

4#光氧催化设

备出口

VOCs 18.8 9.11 18.7 15.5 0.199 0.0959 0.192 0.162

苯 0.030 0.042 0.028 0.033 3.17×10-4 4.42×10-4 2.88×10-4 3.49×10-4

甲苯 0.021 0.096 0.020 0.046 2.22×10-4 1.01×10-3 2.06×10-4 4.79×10-4

对/间二甲苯 4.73 2.64 4.95 4.11 0.0500 0.0278 0.0509 0.0429

邻二甲苯 3.00 2.06 2.82 2.63 0.0317 0.0217 0.0290 0.0275

标干流量（Nm3/h） 10575 10523 10283 10460 --- --- --- ---

VOCs去除效率（%） --- --- --- --- 61.6 81.0 65.8 69.2

备注：本项目固定源 VOCs、二甲苯排放浓度及速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第Ⅱ时段标准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限值要求（VOCs排放浓度≤40mg/m³，排放速率≤2.4kg/h；甲苯与二甲苯排放浓度≤20mg/m³，排放速率≤1.0kg/h；苯排放浓度≤0.5mg/m³，排放速率

≤0.2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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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固定源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7)

检测时间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排放浓度（mg/m3）（实测）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18.09.29

4#光氧催化设

备进口

VOCs 44.0 55.4 52.4 50.6 0.461 0.577 0.548 0.529

苯 0.073 0.101 0.097 0.090 7.65×10-4 1.05×10-3 1.01×10-3 9.44×10-4

甲苯 1.57 2.04 0.712 1.44 0.0164 0.0213 7.44 0.0151

对/间二甲苯 5.32 11.8 10.2 9.11 0.0557 0.123 0.107 0.0951

邻二甲苯 4.33 9.63 7.84 7.27 0.0453 0.100 0.0820 0.0759

标干流量（Nm3/h） 10473 10424 10454 10450 --- --- --- ---

4#光氧催化设

备出口

VOCs 8.88 19.7 14.0 14.2 0.0935 0.209 0.143 0.149

苯 0.043 0.030 0.039 0.037 4.53×10-4 3.19×10-4 3.98×10-4 3.90×10-4

甲苯 0.069 0.025 0.360 0.151 7.26×10-4 2.66×10-4 3.67×10-3 1.55×10-3

对/间二甲苯 2.43 5.15 0.654 2.75 0.0256 0.0547 6.67 0.0290

邻二甲苯 1.99 3.28 0.422 1.90 0.0210 0.0349 4.30×10-3 0.0200

标干流量（Nm3/h） 10528 10627 10193 10449 --- --- --- ---

VOCs去除效率（%） --- --- --- --- 79.7 63.7 73.9 71.9

备注：本项目固定源 VOCs、二甲苯排放浓度及速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第Ⅱ时段标准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限值要求（VOCs排放浓度≤40mg/m³，排放速率≤2.4kg/h；甲苯与二甲苯排放浓度≤20mg/m³，排放速率≤1.0kg/h；苯排放浓度≤0.5mg/m³，
排放速率≤0.2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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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固定源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8)

检测时间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排放浓度（mg/m3）（实测）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18.09.28

5#光氧催化设

备进口

VOCs 83.2 76.8 73.0 77.7 1.11 0.958 1.01 1.03

苯 0.255 0.171 0.164 0.197 3.41×10-3 2.13×10-3 2.26×10-3 2.60×10-3

甲苯 7.53 1.25 0.634 3.14 0.101 0.0156 8.73×10-3 0.0417

对/间二甲苯 13.2 16.6 14.2 14.7 0.176 0.207 0.196 0.193

邻二甲苯 11.1 13.1 10.3 11.5 0.148 0.163 0.142 0.151

标干流量（Nm3/h） 13366 12474 13776 13205 --- --- --- ---

5#光氧催化设

备出口

VOCs 31.5 31.3 28.7 30.5 0.398 0.400 0.367 0.388

苯 0.034 0.044 0.032 0.037 4.30×10-4 5.62×10-4 4.09×10-4 4.67×10-4

甲苯 0.469 0.251 0.332 0.351 5.93×10-3 3.21×10-3 4.24×10-3 4.46×10-3

对/间二甲苯 0.706 6.03 0.626 2.45 8.92×10-3 0.0770 8.00×10-3 0.0313

邻二甲苯 0.507 4.39 0.439 1.78 6.41×10-3 0.0561 5.61×10-3 0.0227

标干流量（Nm3/h） 12634 12776 12774 12728 --- --- --- ---

VOCs去除效率（%） --- --- --- --- 64.2 58.3 63.5 62.1

备注：本项目固定源 VOCs、二甲苯排放浓度及速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第Ⅱ时段标准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限值要求（VOCs排放浓度≤40mg/m³，排放速率≤2.4kg/h；甲苯与二甲苯排放浓度≤20mg/m³，排放速率≤1.0kg/h；苯排放浓度≤0.5mg/m³，排放速

率≤0.2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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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固定源废气检测结果一览表(9)

检测时间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排放浓度（mg/m3）（实测）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18.09.29

5#光氧催化设

备进口

VOCs 87.6 71.3 73.6 77.5 1.19 0.911 1.00 1.03
苯 0.264 0.160 0.154 0.193 3.60×10-3 2.04×10-3 2.09×10-3 2.58×10-3

甲苯 7.23 1.15 0.556 2.98 0.0985 0.0147 7.56×10-3 0.0402
对/间二甲苯 12.4 15.7 14.4 14.2 0.169 0.201 0.196 0.188
邻二甲苯 9.56 12.0 12.2 11.3 0.130 0.153 0.166 0.150

标干流量

（Nm3/h） 13622 12773 13589 13328 --- --- --- ---

5#光氧催化设

备出口

VOCs 34.8 27.4 30.7 31.0 0.422 0.346 0.393 0.387
苯 0.051 0.033 0.051 0.045 6.18×10-4 4.17×10-4 6.52×10-4 5.62×10-4

甲苯 0.261 0.377 0.245 0.294 3.16×10-3 4.76×10-3 3.13×10-3 3.69×10-3

对/间二甲苯 6.22 0.748 6.06 4.34 0.0753 9.45×10-3 0.0775 0.0541
邻二甲苯 5.04 0.509 4.09 3.21 0.0611 6.43×10-3 0.0523 0.0399

标干流量

（Nm3/h） 12114 12637 12793 12515 --- --- --- ---

VOCs去除效率（%） --- --- --- --- 64.6 62.0 60.7 62.6

备注：本项目固定源 VOCs、二甲苯排放浓度及速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第Ⅱ时段标准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限值要求（VOCs排放浓度≤40mg/m³，排放速率≤2.4kg/h；甲苯与二甲苯排放浓度≤20mg/m³，排放速率≤1.0kg/h；苯排放浓度≤0.5mg/m³，排放

速率≤0.2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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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噪声检测结果一览表

附表

气象条件参数

检测日期 气温（℃） 气压（kPa） 风速（m/s） 风向 低云量 总云量

2018.09.28

16.8 100.3 1.4 SW 2 5

19.7 100.1 1.6 SW 2 5

24.3 99.8 1.5 SW 1 4

21.4 100.0 1.5 SW 2 4

2018.09.29

17.6 100.2 1.5 SW 1 4

22.5 100.1 1.4 SW 2 4

26.7 99.9 1.3 SW 1 3

22.2 100.1 1.4 SW 2 5

日期 点位
昼间噪声值
Leq[dB(A)]

夜间噪声值
Leq[dB(A)]

2018.09.28

1#北厂界 53.3 43.5

2#西厂界 56.8 46.3

3#南厂界 55.5 43.7

4#东厂界 55.6 44.5

2018.09.29

1#北厂界 55.1 44.2

2#西厂界 55.1 45.1

3#南厂界 55.4 43.7

4#东厂界 56.4 44.1

标准限值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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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1、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5000套家具项目属于新建项目，位于山东省菏

泽市牡丹区胡集镇返乡创业园，项目总投资 495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4万元，项

目总占地面积约 7000m2，主要包括生产车间、办公室以及其他辅助工程，项目投产

后可形成年产 5000套家具的规模。职工定员 50人，为一班制，每天 8小时，全年

生产时间为 300d，2400h。2017年 12月，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相关规定，委托潍坊工

程咨询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5000套家具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报告表得出本项目符合产业政策、选址合理，采用适当的污染防治措

施，污染物达标排放，从环保角度而言建设可行。

2、2017年 12月 11日，菏泽市牡丹区环境保护局对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5000套家具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菏环牡报告表[2017]41号）予以批复，同意项目

开工建设。

3、该项目实际总投资 495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4万元，占总投资的 1.29%。

4、该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落实情况基本一致，建设过程中较环评不存在重

大变动。项目与环评批复落实情况基本一致。

5、该项目环保设施建设情况如下：

中央除尘系统、水旋系统+UV光解设备+活性炭固定床；化粪池；危废暂存间；

使用低噪声设备，采用减震设施，设置相应消防设施。

6、公司制定了详细的环境管理制度，人员经公司培训，熟悉设备操作，最大限

度降低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7、验收监测结果综述：

(1)废气

1）有组织废气

经监测 2#VOCs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19.1mg/m³、0.195kg/h，处理

效率为 71.1%-82.0%，均满足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

业》（DB37/2801.3-2017）表 1中 VOCs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40mg/m³和最高允许排放

速率 2.4kg/h要求。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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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苯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0.043mg/m³、4.39×10-4kg/h，均满足山东省《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中苯最高

允许排放浓度 0.5mg/m³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0.2kg/h要求。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2#甲苯和二甲苯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8.15mg/m³、4.60×10-2kg/h，均满

足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

表 1中甲苯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20mg/m³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1.0kg/h要求。能够实现

达标排放。

3#VOCs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34.1mg/m³、0.359kg/h，处理效率为

53.1%-58.5%，均满足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业》

（DB37/2801.3-2017）表 1中 VOCs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40mg/m³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2.4kg/h要求。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3#苯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0.049mg/m³、5.24×10-4kg/h，均满足山东省《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中苯最高

允许排放浓度 0.5mg/m³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0.2kg/h要求。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3#甲苯和二甲苯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11.4mg/m³、0.12kg/h，均满足山

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

中甲苯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20mg/m³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1.0kg/h要求。能够实现达标

排放。

4#VOCs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19.7mg/m³、0.209kg/h，处理效率为

61.6%-81.0%，均满足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业》

（DB37/2801.3-2017）表 1中 VOCs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40mg/m³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2.4kg/h要求。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4#苯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0.043mg/m³、4.53×10-4kg/h，均满足山东省《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中苯最高

允许排放浓度 0.5mg/m³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0.2kg/h要求。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4#甲苯和二甲苯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8.51mg/m³、9.00×10-2kg/h，均满

足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

表 1中甲苯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20mg/m³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1.0kg/h要求。能够实现

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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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VOCs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34.8mg/m³、0.422kg/h，处理效率为

58.3%-64.6%，均满足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业》

（DB37/2801.3-2017）表 1中 VOCs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40mg/m³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2.4kg/h要求。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5#苯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0.051mg/m³、6.52×10-4kg/h，均满足山东省《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1中苯最高

允许排放浓度 0.5mg/m³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0.2kg/h要求。能够实现达标排放。

5#甲苯和二甲苯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11.7mg/m³、1.44×10-1kg/h，均满

足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

表 1中甲苯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20mg/m³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1.0kg/h要求。能够实现

达标排放。

经监测，1#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分别为 6.3mg/m³、0.0709kg/h，处理效

率为 91.6%-92.1%，均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3）表 2重点控制区标准中颗粒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10mg/m³和《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最高

允许排放速率 3.5kg/h要求。

2) 无组织废气

VOCs的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为 0.838mg/m³，满足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2标准（VOCs厂界无组织排

放浓度限值≤2.0mg/m³）要求；苯的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为 0.0007mg/m³，满足山东

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801.3-2017）表 2标准

（苯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0.1mg/m³）要求；甲苯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为

0.0415mg/m³，对/间二甲苯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为 0.0056mg/m³，邻二甲苯厂界无组

织排放浓度为 0.169mg/m³，满足山东省《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三部分：家具制

造业》（DB37/2801.3-2017）表 2 标准（苯≤0.1mg/m³、甲苯≤0.2mg/m³、二甲苯

≤0.2mg/m³）要求。

颗粒物的厂界无组织排放浓度为 0.420mg/m³，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1.0mg/m³。

（2）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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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监测，厂界环境昼间最大噪声值 56.8dB（A），夜间最大噪声值为 46.3dB（A），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标准要求。

（3）废水

经核实，喷漆产生的高浓度漆雾净化废水交由资质单位处理；生活污水经化粪

池收集后，外运用作农田肥料。

（4）固废

项目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固废为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生产工序下脚料、生活垃圾

以及废胶桶、废漆桶、废活性炭、漆渣。中央除尘系统收集粉尘定期收集外售；下脚

料经企业回收后作为废物出售；项项目职工产生的生活垃圾定期由环卫部门外运。

项目刷胶、喷漆过程将产生废胶桶、废漆桶、废活性炭、漆渣、漆雾净化废液，

废胶桶危险废物委托资质单位定期安全处置。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后，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措施和处置方案满足《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修改单要求，危险废

物处理措施和处置方案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

改单要求，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8、本项目排放废气不涉及 SO2、NOx；项目生活污水进入化粪池，经化粪池处

理后，达到绿化用水水质标准，用于厂区绿化，不外排。生产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

站处理后，处理后达到中水回用标准，回用于生产用水，不外排。不需要申请总量

控制。

9、综上所述，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在建设过程中，环保审批手续齐全。仪器

设备定期维护，人员熟练操作各生产设备和环保设备；该项目废气采取有效措施后

能够实现高效控制，废气达标排放，废水不外排，固体废物均能够得到妥善处理，

厂界噪声达标，满足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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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注释

本报告表附件、附图如下：

附表 1：“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附件 1：检测委托书

附件 2：关于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5000套家具项目”审批意见

附件 3：检测报告

附件 4：危废协议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项目平面布置图

附图 3：环保设施及现场采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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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5000套家具项目 建设地点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胡集镇返乡创业园

行业类别 C2029 其他人造板制造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 5000套家具项目 实际生成能力 年产 5000 套家具项目 环评单位 潍坊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菏泽市牡丹区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 菏牡环报告表[2017]41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开工日期 / 竣工日期 2018.09.19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

验收单位 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山东圆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

投资总概算（万元） 50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70 所占比例（%） 1.4

实际总投资（万元） 4956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64 所占比例（%） 1.3

废水治理（万元） 3 废气治理（万元） 29 噪声治理(万元) 11 固废治理(万元) 21 绿化及生态(万元) -- 其他(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年平均工作时

运营单位 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验收时间 2018.09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

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放

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量

（4）

本期工程自身消

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排

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

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

老”消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

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

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消减量

（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水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二氧化硫

烟尘 6.3 10 2.02 1.85 0.17 +0.17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项目相

关的其

它污染

物

VOCs 34.8 40 6.94 4.53 2.41 +2.41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2、(12)=(6)-(8)-(11)，(9)=(4)-(5)-(8)-(11)+(1)。 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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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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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关于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5000套家具项目”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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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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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危废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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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项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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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厂区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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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环保设备及现场采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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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

年产 5000 套家具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编制单位: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

二 O一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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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套

家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在牡丹区

举行了本公司年产 5000 套家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验收工作组由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验收检测单位山东圆衡

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和 3名专业技术专家组成(验收工

作组人员名单附后)。特邀牡丹区环保局和胡集环保所有关人员

参与指导验收工作。

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了有关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

况，听取了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对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

介绍和山东圆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检测的汇报，审阅并核实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

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胡集镇返

乡创业园，项目组成主要包括加工车间、喷漆车间、仓库、办

公区等，主要设备有推台锯、推台锯、钻孔机、带宽砂光机、

带宽砂光机、带宽砂光机、冷压机、雕刻机、四面刨等，以橡

胶木、松木、榆木、五金件、油性底漆、油性面漆、稀释剂、

水性漆等为原料，年生产 5000 套家具。本项目职工定员 50 人，

为一班制，每天 8 小时，全年生产时间为 300d。

（二）环保审批情况

2017 年 12 月，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中相关

规定，委托潍坊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山东鑫创家

具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套家具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 年

12 月 11 日，菏泽市牡丹区环境保护局对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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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5000 套家具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菏环牡报告表[2017]41

号）予以批复，同意项目开工建设。2017 年 12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09 月 21-2018 年 12 月 20 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4956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4 万元，占总

投资的 1.29%。

（四）验收范围

该公司年生产 5000 套家具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环保设施和

措施。

（五）卫生防护距离

根据调查，生产车间10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建设内容、建设规模、生产能力、污染防治设施与环

评文件、批复意见基本无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按照“雨污分流原则”设计和建设。

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肥，不外排；

喷漆废水经絮凝沉淀工艺处理后回用于水旋用水，不外排。

（二）废气

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包开料、锯、切、刨、铣、钻、砂光、

雕刻、打磨等木料加工工序产生的颗粒物，喷漆、晾干、刷胶

工序产生的有机废气。

1、项目底漆、面漆、烘干废气经过水旋+UV 光解设备+活性

炭固定床吸附分解分别经 15 米排气筒（P2#、P3#、P4#、P5#）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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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木工加工工序建设中央除尘系统，在产尘工序上设

置集气罩，收集后的颗粒物经管道汇入脉冲布袋除尘器中进行

处理，处理完后经高 15m 排气筒（P1#）排放；

3、未收集的颗粒物、有机废气经车间机械通风与自然通风

相结合，无组织达标排放。

（三）噪声

该项目噪声主要为精密锯、冷压机、砂光机、雕刻机、四

面刨等设备产生的噪声。设备首选低噪声设备，同时采取减震、

距离衰减措施来减低噪声，设备定期维护保养，使设备处于最

佳状态，采用隔声门、窗，墙壁加贴吸声材料。

（四）固废

本项目固废主要包括板材加工工序产生的下角料和碎屑、

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打磨工序产生的废砂纸、喷漆过程产

生的废油漆桶、废活性炭、废漆渣、漆雾净化废液、废旧 UV 灯

管以及职工生活垃圾。建有危废暂存间。

（五）该企业设有环保管理人员。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验收监测期间，企业生产负荷最低为 84.9%。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本项目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运，

用于厂区绿化。喷漆废水经絮凝沉淀处理后用于水旋用水，不

外排。

2、废气：

（1）有组织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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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监测，除尘废气 P1#排气筒颗粒物的最大排放浓度、排放

速率分别为 6.3mg/m³、0.0709kg/h，均满足《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3）表 2 重点控制区

标准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新

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最高允许排放速率要求。

有机废气 P2#排气筒 VOCs、苯、甲苯和二甲苯最大排放浓

度值分别为 19.1mg/m3、0.043mg/m3、8.15mg/m3，最大排放速率

分别为 0.195kg/h、4.39×10
-4
kg/h、0.046kg/h；P3#排气筒 VOCs、

苯、甲苯和二甲苯最大排放浓度值分别为 34.1mg/m
3
、0.049mg/m

3
、

11.4mg/m3，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 0.359 kg/h、 5.24×10-4kg/h、

0.12kg/h；P4#排气筒 VOCs、苯、甲苯和二甲苯最大排放浓度值

分别为 19.7mg/m3、0.043mg/m3、8.51mg/m3，最大排放速率分别

为 0.259kg/h、0.53×10-4kg/h、0.09kg/h；P5#排气筒 VOCs、

苯、甲苯和二甲苯最大排放浓度值分别为 34.8mg/m
3
、0.051mg/m

3
、

11.7mg/m3，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 0.422kg/h、6.52×10-4kg/h、

0.144kg/h；它们的排放浓度及等效排放速率满足《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标准第 3 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081.3-2017）表 1

第Ⅱ时段标准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要求（VOCs 排放浓度≤

40mg/m³，排放速率≤2.4kg/h；甲苯与二甲苯排放浓度≤20mg/m

³，排放速率≤1.0kg/h；苯排放浓度≤0.5mg/m³，排放速率≤

0.2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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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组织废气

厂界无组织排放 VOCs、苯、甲苯和二甲苯最大浓度分别为

0.838mg/m3、0.0007mg/m3、0.0415mg/m3、0.0056mg/m3，满足《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3部分：家具制造业》（DB37/2081.3-2017）

表 2 厂界无组织监控点挥发性有机物浓度限值要求（VOCs≤

2.0mg/m³、苯≤0.1mg/m³、甲苯≤0.2mg/m³、二甲苯≤0.2mg/m³）；

厂界颗粒物最大浓度为 0.420mg/m³，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相关

要求（颗粒物 1.0mg/m³）。

3、噪声：验收检测期间的噪声检测结果：厂界昼间噪声最

大值为 56.8dB（A），夜间噪声最大值为 46.3dB（A），均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2 类功

能区标准限值的要求。

4、固体废物：经核实，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加工过程中

下脚料统一收集、外售；生活垃圾设置垃圾桶及固废临时堆放

点，定期由环卫部门外运处理；生产过程废漆桶、废胶桶、废

活性炭、废 UV 灯管、漆渣、漆雾净化废液属危险废物，统一存

放危废暂存间，委托有处理危险废物资质单位处置。

（二）环保设施去除效率

废气治理设施：

经检测，1#除尘设备处理效率为 91.6%-92.1%；2#有机废气

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为 71.1%-82.0%%，3#有机废气处理设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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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为 53.1%-58.5%， 4 #有机废气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为

61.6%-81.0%，5 #有机废气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为 58.3%-64.6%。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按要求建设了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经对废气、噪声监测

达到验收执行标准，固废得到了有效处置，对环境安全。

六、验收结论

该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批复中的各项环保要

求，经检测污染物均能达标排放，各项验收资料齐全，基本符合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有关规定，在完成后续要求的前提下，同意验收合格。

建设单位应配合检测和竣工验收报告编制单位，认真落实

“后续要求”并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建设单位应当通过环保部网站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

向社会公开信息。

七、后续要求与建议

（一）建设单位

1、规范废气排放监测口及监测平台，完善环保设施标志牌

和编号。

2、加强喷漆、晾干房密闭，提高收集效率，减少无组织废

气排放。

3、进一步完善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完善各种环保台帐、

操作规程、运行记录、检修、停运、自主监测计划等。

4、规范危废暂存间，建立危废台账和管理制度。

（二）验收检测和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1、补充污染防治设施图片及说明。

2、完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报告表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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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内容。

八、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件。

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验收组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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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

年产 5000 套家具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说明事项

编制单位: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

二 O 一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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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套家具项目环保设施

竣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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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套家具项目调试公示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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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年产 5000 套家具项目环境保护

验收整改说明

整改说明

2018 年 10 月 20 日，我公司在牡丹区组织召开了年产 5000 套家具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会。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了有关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审阅并核实相关

资料后，对我司不足之处提出了宝贵意见，我公司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专题会议，分

析原因并结合实际情况落实整改，现将整改情况汇报如下：

整改意见 整改情况

1、规范废气排放监测

口及监测平台，完善

环保设施标志牌和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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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喷漆、晾干房

密闭，提高收集效率，

减少无组织废气排

放。

定期检查喷漆房、晾干房的密闭性、环

保设备的运行情况，提高收集效率，避

免废气泄露。

3、进一步完善企业环

境保护管理制度、完

善各种环保台帐、操

作规程、运行记录、

检修、停运、自主监

测计划等

4、规范危废暂存间，

建立危废台账和管理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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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补充污染防治设

施图片及说明。
已补充

6、完善建设项目竣

工验收监测报告表

和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三同时”验

收登记表内容。

已完善

山东鑫创家具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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